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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員 會 文 件 ： C P / E S A C / 1 / 2 0 2 2  

逐 步 淘 汰 本 地象 牙 貿 易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全 面 實 施 《 2 0 1 8 年 保 護 瀕 危 動 植 物

物 種 (修 訂 )條 例 》 (《 修 訂 條 例 》 )後 逐 步 淘 汰 本 地 象 牙 貿 易 的 最

新 進 展 ， 並 就 有 關 事 宜 徵 詢 委 員 的 事 見 。  

背 景  

2 .  為 顯 示 政 府 在 打 擊 非 法 象 牙 貿 易 方 面 的 決 心 ， 並 為 全 球 保

護 野 生 大 象 的 工 作 出 力 ， 政 府 在 2 0 1 6 年 1 2 月 公 布 一 項 三 步 計

劃，藉 修 訂 法 例，在 2 0 2 1 年 年 底 前 全 面 淘 汰 本 地 象 牙 貿 易，並

加 重 罰 則 以 加 強 阻 嚇 瀕 危 物 種 的 非 法 貿 易 。  

3 . 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在 2 0 1 8 年 1 月 3 1 日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， 三 步 計

劃 的 實 施 日 期 如 下 ：  

步 驟  實 施 日 期  
1  2 0 1 8 年 5 月 1 日  
2  2 0 1 8 年 8 月 1 日  
3 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 

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實 施  

4 .  自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三 步 生 效 後 ， 象 牙 的 規 管 已 全 面

實 施 ， 禁 止 進 口 、 再 出 口 及 為 商 業 目 的 而 管 有 象 牙 (古 董 象 牙 除

外 )。所 有 象 牙 管 有 許 可 證 已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3 0 日 或 之 前 屆 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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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 董 象 牙 的 貿 易  

5 .  為 了 保 護 文 物 ， 古 董 象 牙 貿 易 獲 得 豁 免 ， 可 在 經 加 強 的 規

管 制 度 下 繼 續 進 行 貿 易。古 董 象 牙 指 在 1 9 2 5 年 7 月 1 日 之 前 發

生 以 下 情 況 的 象 牙 —  

( i )  被 移 離 野 外 ；  

( i i )  其 天 然 狀 態 經 大 幅 改 動 ， 以 製 成 珠 寶 、 飾 物 、 藝 術 品 、

實 用 品 或 樂 器 ； 及  

( i i i )  由 某 人 在 上 述 改 動 後 獲 得，而 在 獲 得 時，已 處 於 上 述 經

改 動 的 狀 態，無 需 作 進 一 步 的 雕 刻、製 作 或 加 工 以 達 至

其 目 的 ；  

及 不 包 括 象 狩 獵 品 。  

6 .  進 口 古 董 象 牙 須 領 有 進 口 許 可 證 和 先 前 出 口 地 簽 發 的 《 公

約 》前 證 明 書；而 再 出 口 則 須 領 有 再 出 口 許 可 證。如 能 證 明 有 關

象 牙 符 合 古 董 象 牙 的 豁 免 要 求 ， 管 有 古 董 象 牙 作 商 業 用 途 無 需

申 領 許 可 證 。 自 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起 ， 共 有 1 2 批 古 董 象 牙 貨

品 進 口 和 一 批 古 董 象 牙 貨 品 再 出 口，分 別 涉 及 合 共 4 2  件 和 9  件

古 董 象 牙 。  

其 他 豁 免  

7 .  《 修 訂 條 例 》旨 在 逐 步 淘 汰 本 地 象 牙 貿 易。《 公 約 》中 就 科

研 、 教 育 及 執 法 等 特 定 及 嚴 格 規 定 作 出 的 豁 免 ， 可 在 領 有 適 當

許 可 證 的 情 況 下 繼 續 適 用 。 管 有 屬 個 人 或 家 庭 財 產 的 象 牙 作 非

商 業 用 途，以 及 進 口 及 再 出 口 該 等 象 牙 (旅 遊 紀 念 品 除 外 )作 非 商

業 用 途 ， 均 不 受 《 修 訂 條 例 》 影 響 ， 繼 續 獲 得 豁 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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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育 和 宣 傳 工 作  

8 .  我 們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活 動 ， 宣 傳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。 我 們 在

計 劃 的 第 三 步 實 施 前 後 ， 分 別 對 一 般 市 民 、 貿 易 商 和 旅 客 採 取

不 同 的 宣 傳 策 略 。  

一 般 市 民  

9 .  本 署 在 2 0 2 1 年 11 月 至 2 0 2 2 年 2 月 進 行 了 為 期 4 個 月 的 教

育 宣 傳 活 動 ， 讓 公 眾 知 悉 禁 止 本 地 象 牙 貿 易 的 規 定 。 活 動 採 取

多 個 宣 傳 策 略 ， 包 括 在 巴 士 、 港 鐵 和 電 車 網 絡 上 張 貼 海 報 和 刊

登 廣 告；透 過 食 肆 的 電 子 廣 告 板 進 行 宣 傳，重 點 針 對 上 環、尖 沙

咀 、 佐 敦 、 油 麻 地 和 旺 角 等 5 個 象 牙 店 鋪 集 中 地 ， 以 及 發 出 新

聞 稿 和 F a c e b o o k 帖 文 。  

貿 易 商  

1 0 .  為 確 保 本 地 貿 易 商 知 悉 和 明 白 政 府 已 加 緊 管 制 象 牙 貿 易 ，

本 署 向 相 關 持 證 人 發 出 兩 份 通 函 。 在 2 0 2 1 年 4 月 1 日 至 1 2 月

3 0 日，本 署 對 持 證 人 和 非 持 證 人 進 行 了 合 共 6 5 1  次 教 育 性 巡 查，

當 面 向 貿 易 商 解 釋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。  

旅 客  

1 1 .  為 提 醒 旅 客 切 勿 進 口 或 再 出 口 象 牙 ， 本 署 在 不 同 的 陸 路 管

制 站 、 中 國 客 運 碼 頭 、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和 國 際 旅 遊 展 派 發 宣 傳 資

料 (包 括 傳 單 )，並 展 示 海 報 和 展 板。此 外，本 署 還 在 適 當 地 點 (例

如 陸 路 管 制 站 、 直 通 過 境 巴 士 和 Yo u Tu b e 頻 道 )播 放 電 視 廣 告 、

宣 傳 聲 帶 ， 並 在 電 視 和 電 台 播 放 政 府 宣 傳 短 片 和 聲 帶 。  

巡 查 和 執 法  

1 2 .  在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三 步 生 效 前，本 署 在 2 0 2 1 年 對 象

牙 持 證 人 進 行 教 育 性 訪 查 和 合 規 檢 查 活 動，沒 有 發 現 違 規 情 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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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3 .  自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第 三 步 實 施 後，本 署 派 員 喬 裝 顧 客，

對 前 象 牙 持 證 人 進 行 了 兩 輪 巡 查 ， 以 察 看 有 否 違 規 情 況 。  在

2 0 2 2 年 1 月 進 行 的 第 一 輪 巡 查 中 ， 本 署 在 一 間 店 鋪 發 現 合 共

1 7  件 聲 稱 古 董 象 牙 。 店 鋪 負 責 人 未 能 提 供 證 據 證 明 所 聲 稱 的 屬

古 董 象 牙 ， 本 署 其 後 檢 取 涉 事 象 牙 作 進 一 步 調 查 。 本 署 在 2 0 2 2

年 6 月 進 行 了 第 二 輪 巡 查，期 間 發 現 有 合 共 11  個 商 業 處 所 展 示

象 牙 。 雖 然 該 等 處 所 聲 稱 有 關 象 牙 為 非 賣 品 ， 但 在 商 業 處 所 展

示 象 牙 涉 嫌 違 反《 修 訂 條 例 》，本 署 已 即 時 向 店 鋪 負 責 人 作 出 口

頭 警 告 ， 其 後 發 出 書 面 警 告 ， 並 再 次 巡 查 該 等 處 所 。  

1 4 .  在 再 次 巡 查 期 間 ， 只 發 現 一 間 店 鋪 仍 有 展 示 象 牙 ， 本 署 於

是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檢 取 共 2 8 4  件 被 展 示 的 象 牙 物 品 作 進 一 步 調

查 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 5 .  本 署 會 繼 續 與 香 港 海 關 緊 密 合 作 ， 並 會 與 其 他 本 地 和 海 外

執 法 機 關 合 作 ， 透 過 採 取 聯 合 行 動 和 交 換 情 報 ， 打 擊 走 私 瀕 危

物 種 (包 括 象 牙 )的 活 動 。  

1 6 .  本 署 會 繼 續 透 過 監 察 市 場 、 監 察 網 上 交 易 平 台 、 搜 集 和 分

析 情 報 等，打 擊 本 地 非 法 象 牙 貿 易。如 發 現 違 規 情 況，會 作 出 跟

進 ， 並 嚴 格 執 法 ， 以 加 強 打 擊 非 法 象 牙 貿 易 。  

徵 詢 意 見  

1 7 .  請 委 員 就 逐 步 淘 汰 象 牙 計 劃 的 進 展 注 意 並 提 出 意 見 。  

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 

2 0 2 2 年 9 月  


